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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时评 ＞＞ 任翔宇任翔宇

一针见血 ＞＞ 李李 哲哲

有感而发 ＞＞ 魏冬妮魏冬妮

为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托育服务，国
家卫健委 3 月 15 日发布《家庭托育点管理
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

1 岁半到 3 岁幼儿的托育问题，是双
职 工 家 庭 亟 待 解 决 的 难 题 ，建 设 正 规 、
专业的托育机构，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
问题。

幼儿园设托班、家庭办托育点……到
底哪种模式的托育机构才能真正解决父
母的带娃难题？

笔者以为，人们更加在意的是孩子在
没有父母陪伴的情况下是否能被细心照
料，笔者曾与请过育儿嫂的父母们沟通，
发现即使高价请来的育儿嫂，对待孩子也
可能存在不专业的行为。

笔者与育儿嫂交谈中得知，大多数
育儿嫂培训 10 天就能上岗，对待孩子的
爱心和耐心全靠她们的“自律行为”，要
想请到好的育儿嫂，大多数父母只能靠
运气。

3 岁以下的婴幼儿还不具备完整的表
达能力，无论是幼儿园的托育班还是家庭
办托育点，加强监管无疑是非常重要和必
要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只要饿了能够
及时喂，尿布能够及时换，哭了有人哄，安
全有保障，让他们健康平安地长大，就能
达到大多数父母的托育需求，对于保教人
员，除了专业性，责任与耐心同样重要。

托育服务建设
让父母放心是关键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新
的发展机遇，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稳定
器、加速器作用更加凸显。大同正在向数
字经济蓝海不懈进发，由“输煤炭、输电力”
向“输数据、输算力”积极转变。

《大同日报》3 月 17 日报道，2022 年，我
市新建 5G 基站 1500 座，成功申报“双千兆
城市；灵丘环首都·太行山能源信息技术产
业基地 1-4 期和 6 期投入运营，5 期、7 期项
目加速推进；中联绿色大数据产业基地 1—
4号机房投入使用；京东集团华北（灵丘）智
能算力数据中心、零碳数基·桃花源超级能
源综合体基地、秦淮数据中心高端装备制
造等项目快速推进，累计建成高密度机架 3
万个、折合标准机架“10 万+”，承载服务器
34.2 万台，大同聚焦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
化、数据价值化、治理数字化“四化”要求，
持续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核心产业

布局、制造业数字化改造等方面下功夫，全
面推动新基建。

算力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础生产要
素，也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和
驱动力。在数字经济时代，算力已经成为继
热力、电力之后的新型生产力。从“要想富，
先修路”到“想发展，投算力”，算力基础设施
等“新基建”正在国内掀起“落地潮”，构建算
力网络业务、技术、生态三位一体的创新体
系已成为大同逐步实现由“能源大市”向“数
据强市”和“算力强市”转变的关键。

时不我待。从当前全国算力发展来
看，算力指数越高，高质量发展活力越强，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谁的计算能力更
强，谁就能够在发展中抓住先机、赢得主
动。大同如何加快“存数”向“算数”升级、

“新基建”向“新动能”转换、“传统制造”向
“智能制造”蝶变，推动重点项目建设，加强

与华为、京东等头部企业合作，引进上下游
相关企业，拓展 5G 在医疗、教育、文旅、工
业互联网、乡村振兴等领域的场景应用，大
力推动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建设，是激活
数据要素潜能、驱动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
的一个又一个亟待攻克的“关隘”。

大同具有整体综合基础资源优势禀赋
以及现存产业发展基础，数字经济综合发
展水平领先、优势明显。特别是大数据产
业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正以抢
跑之姿为大同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大能
量与更多活力。

大同需要以新思路推动算力高质量发
展。未来算力将像水、电一样，成为人们生
产生活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人工智能
时代，算力对产业的支撑深具决定性作用，
算力赋能千行百业，决定经济发展质量，要
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和其他城市的起点没什

么不同，想要率先破圈，首要的就是完善算
力产业发展环境，强化创新平台服务，提高
产业配套能力建设，集聚创新资源要素，强
化企业培育，构建算力产业创新发展生态。

大同需要持续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建
设。企业最关心的是算力价格，这与电力价
格相关。能否长期供应低价电力，将成为算
力企业选择合作地点的重要因素。此外，一
个地方的土地、租金补贴政策，未来的上市
指标等软环境，以及高校和科研院所等人力
环境，都是算力企业考虑的重要因素。只有
想好应用场景，评估好后期软件、应用、人才
投入，才能保证算力资源健康可持续发展。

算力，离我们很近，促进数字经济和实
体经济深度融合，以产业转型为契机，推动
算 力 绿 色 普 惠 发 展 ，已 经 让 大 同 进 入 赛
道。稳稳起步，加速超越，祝愿算力成为大
同腾飞之力！

近日，湖南娄底网友张先生称，正读
初一的 12 岁表侄网购化学物品，学习某短
视频平台上制作火药的视频被炸伤，脸部
被 炸 黑 不 能 动 ，手 也 被 炸 肿 了 。 张 先 生
说 ，希 望 博 主 们 不 要 在 网 上 发 布 危 险 视
频，很多小孩会模仿，容易造成伤害。

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谁都不愿意看到
的。一个 12 岁的孩子，没有民事行为能
力，也缺乏一定的安全意识，之所以学着
做火药，可能只是觉得好玩。孩子充满好
奇心和求知欲并没有错，但是，看短视频
学 做 火 药 造 成 被 炸 伤 的 严 重 后 果 ，这 个

“错”我们要理一理。
一些短视频博主教授制作炸药等违

禁物品，违反了《网络安全法》的有关规
定，涉嫌“传授犯罪方法”；如果平台监督

审核不给力，也要承担连带责任。
做好对视频内容的把控和审核，是视频

平台及视频博主应尽的责任，而“危险视频”
这一类别也应该有较为明确的划分。如果
只是单纯地分享化学知识，讲述火药成分和
爆炸原理的短视频，是应该允许存在的，毕
竟知识本无罪，关键看怎么利用、传授的目
的是什么。还有一些看起来有危险动作的
短视频，如果博主并没有违法违规，并尽到
了警示和提醒义务，也不必“赶尽杀绝”。

近年来，社会上有一种声音，觉得短
视 频 是 万 恶 之 源 ，一 发 生 什 么 不 好 的 事
情，就将责任完全归结到短视频平台上，
这其实不是解决问题的思路，而是在回避
多方的责任。以前，也曾发生过儿童模仿
变形金刚喝汽油、模仿灰太狼把小伙伴绑

在树上“烧烤”的事件，难道就要因此将相
应影视作品都禁掉吗？这是不合理的，也
是不可能的。

要杜绝类似悲剧再次发生，除了厘清
视频平台和视频博主的责任，家长也应有
所反思。一个还在读初一的孩子，是怎么
通过网络购买这些化学物品的？是自己
购买的还是用了家人的手机和电商平台
账号？显然，这里面也存在很大的监护漏
洞，等孩子做出了爆炸物、受到了伤害后
才发现问题，家长也有失职之嫌。

要认识到，孩子不可避免地要模仿人
世间的很多事物，这些事物中有有利的部
分，也有有害的部分。关键在于家庭、学校
和社会各方的引导。很多事情，并不是一
禁了之就可以万事大吉的。 据光明网

孩子看短视频学做火药被炸伤，谁该负责？

愿算力成为大同腾飞之力

有话直说 ＞＞ 老老 穆穆

近日，一则“家长被老师踢出群聊”的
新闻冲上热搜。

河南焦作沁阳市一名小学生的父亲发
视频称，因为在班级群内发了一句“家长又
有作业了”，不但被老师踢出群聊，还被老
师打电话“教育”。当地教育部门回应称，
已介入调查，正在进行处理。

此事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涉事家长在班级群的抱怨触及了
很多人的“痛点”。

该家长在视频中自述，3 月 17 日晚，老
师在班级群发布通知，要求次日 11 时前“上
传高质量学生观看图片 1张，优秀学习心得
电子稿（300 字）每人 1 篇”。这样的任务，
家长怎么可能不“代劳”？家长吐槽的那句

“又有作业了”，自然会引发不少人共鸣。
只因家长在班级群内吐槽，老师就将

其踢出群聊还打电话“教育”，这虽然是特
殊的个例，却是由一种普遍现象引发的家
校纠纷，普遍现象就是“家长作业”太滥，纠
纷的焦点是教育责任不清。

近年来，在不断推进校园减负的形势下，
中小学生校内作业少了，但家庭作业增多。
各种各样的家庭作业让孩子们回家后不得消
停，不少通过微信家长群安排的学习任务，要
求家长辅导、检查、批改、签字，衍生出应接不
暇的“家长作业”，让众多家长叫苦不迭。

对此，常有家长抱怨老师消解教学任
务、转嫁教育责任；老师们则是担心学生回
家后放任自流，希望家长多参与、多配合。

事实上，对于那些忙了一天或者疏于家
庭教育的家长来说，“包办”家庭作业早已演
变成对老师任务安排的应付。那么，老师们
对家长的真实态度和对待作业的用心程度
是否晓得？没有人做过调查，但据一些“知
情人”反映，老师们似乎都睁一眼闭一眼。

这样一来，不但让本该默契的家校关
系出现了扯皮现象，而且，异化为“家长作
业”的家庭作业成了一种勉为其难的“虚
功”，变相加重了学生负担，也使孩子们产
生内心焦躁，影响健康成长。

良好的家校协作是促进孩子健康成长
的重要前提，家长要充分尊重老师的安排，但
老师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家长必须无条件配
合。老师和家长是平等的关系，决不能习惯
于在群里“发号施令”，甚至对家长颐指气使。

“家长被老师踢出群聊”的典型案例再
次发出警示：老师和家长要相互理解和尊
重，用理性平和的方式进行沟通，尤其要避
免互相埋怨和指责，如此才能形成家校共
育合力，助推孩子成长进步。

“家长被老师踢出群聊”
击中家校协作“痛点”

程程 硕硕//画画 穆穆 亮亮//诗诗

幽默一刀默一刀 ““拦路码拦路码””

停车缴费、点餐、购物……如
今，扫码支付代替人工服务已然
成为一种日常，但这种本该提高
效率、便捷快速的消费方式，却因
为部分场所设置的通过关注公众
号来缴费、被迫授权个人信息、日
常频繁推送广告等情况，给不少
消费者带来困扰。

立足方便快捷的“二维码”却
成“拦路码”，这种现象值得关注。

“扫码点单关注公众号”这一
看似“常规”的做法，“形式上自愿、
实质上强制”的交易行为侵犯消
费者的公平交易权，“没法拒绝的
被营销”是对消费者自主选择权
的不尊重，过度索取信息则增加
了消费者信息泄露的风险。

“扫码关注”不应成为消费场
景中的“单选题”，消费者、商家与
监管部门均需有所作为。消费者
要提高保护个人信息安全的意
识，商家应自觉提供线上扫码、线
下人工等多种途径。


